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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一起幼儿园经营权转让纠纷，因标的幼儿园在交易时未取得办学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消防许可证、卫生许可证等法定证照，且已被九部门联合取缔，引发关于无证经营标的交易效力、合同欺诈认定及司法程序合规性的多重法律争议。目前当事人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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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易标的"四证皆无"：法定准入门槛全面缺失
据当事人反映及公开信息核查，涉案标的"潮白馨居幼儿园"（又称"格林童话幼儿园"）在转让交易时处于"四证皆无"状态：
• 办学许可证：未取得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，不具备合法办学主体资格；
• 营业执照：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，无合法经营主体身份；
• 消防许可证：因2016年房屋结构擅自拆改，始终未能通过消防验收，未取得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》；
• 卫生许可证：未取得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《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证》或相关卫生许可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："举办实施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；……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。"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亦明确规定："国家实行幼儿园登记注册制度，未经登记注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。"
上述行政法规表明，办学许可证与营业执照是幼儿园合法设立的前置性强制要件。消防、卫生许可则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与未成年人生命健康，属于特种行业经营的必备条件。
二、九部门联合取缔：行政强制力下的"无效标的"
2021年10月21日，大厂回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教育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九部门对该幼儿园实施联合取缔。这意味着，在2021年12月8日签订《经营权及固定资产转让协议》时，该幼儿园不仅"四证皆无"，且已处于行政取缔后的非法状态。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："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"幼儿园作为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特殊教育机构，其设立与运营受《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消防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等多重法律规制。无证经营本身即涉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而九部门联合取缔的行政行为，进一步确认了该经营活动的违法性。
从合同法理分析，转让"已被取缔的无证幼儿园经营权"，其标的存在权利瑕疵与合法性缺陷，可能影响合同效力认定。
三、欺诈认定：隐瞒"四证皆无"与取缔事实是否构成故意欺诈
受让方姬浩方、韩建龙主张，出让方陈学梅在签约时故意隐瞒幼儿园"四证皆无"及已被九部门联合取缔的事实，并虚假陈述"仅取缔四人合伙，他人可办理手续"。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一条明确："故意告知虚假情况，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，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、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。"
在经营权转让交易中，出让方对标的行政审批状态、消防验收情况、出租方同意转让意愿等关键信息负有如实告知义务。"四证皆无"属于足以影响交易决策的重大信息，若出让方明知或应知而故意隐瞒，符合欺诈构成要件。
四、原始租赁合同解除：经营权丧失权利基础
2021年12月23日，即协议签订后第15日，陈学梅向田各庄村委会提交退租申请，原始租赁合同于12月27日解除。而村委会作为出租方，在原审中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幼儿园经营权转让。
《民法典》第七百一十六条规定：“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，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。"陈学梅与村委会签署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第七条亦约定："若对房屋转让必须和村委会签署转让协议，否则转让无效。”
经营权转让以租赁权存续为前提。原始租赁合同解除且出租方明确反对转让，意味着经营权彻底丧失权利基础，合同目的从根本上无法实现，构成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的"根本违约"情形。
五、一审判决"部分返还"引争议：责任划分与损失赔偿
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（2024）冀1028民初2873号判决判令陈学梅返还34万元，对装修损失16.8万元未予支持。当事人认为，在出让方隐瞒"四证皆无"重大事实、单方退租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的情况下，仅判令返还部分款项且未认定欺诈与根本违约，存在责任划分失衡问题。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："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、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，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，应当予以返还；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，应当折价补偿。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。"若出让方过错成立，原则上应全额返还转让款并赔偿实际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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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历史遗留隐患：擅自拆改房屋结构与消防验收困局
本案还牵涉2016年历史遗留问题。陈学梅与韩萃、马桂英、韩丰晴四人合伙经营期间，陈学梅于2016年7月擅自拆改二层、三层环廊房屋结构，造成安全隐患，导致幼儿园始终无法通过消防验收。2018年4月，大厂县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四人合伙关系时，明确"维持幼儿园财产现状"。
该历史事实若经核实，则涉及两个问题：其一，出让方是否在明知房屋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、无法通过消防验收的情况下仍对外转让经营权；其二，擅自拆改行为与"四证皆无"状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。
七、法律评述：无证经营标的交易的合规边界
本案折射出民间经营权转让中的典型合规风险：
第一，行政审批前置审查的缺失。 受让方在签订重大经营权转让合同前，未通过教育行政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、消防部门等渠道核实标的证照齐全性，导致以85万元预付款受让"四证皆无"且已被取缔的经营权，陷入重大交易风险。
第二，无证经营标的的交易效力争议。 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幼儿园办学涉及公共安全与未成年人保护，"四证皆无"状态是否导致转让协议自始无效，抑或属于可撤销的欺诈情形，存在法律适用探讨空间。
第三，程序正义的底线保障。 当事人反映二审中视频证据未予质证问题。
目前，当事人已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，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、三、四项，判令全额返还转让款85万元并支付利息，赔偿装修损失16.8万元，并对二审程序问题给予关注。
法律条文索引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八条、第一百四十九条、第一百五十二条、第一百五十三条、第一百五十七条、第五百六十三条、第五百六十六条、第七百一十六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二条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五条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
（本文基于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客观分析，不构成对任何一方的指控或定性，具体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以司法机关最终结论为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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